
（格式一~一）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　　產
102年06月30

日
101年06月30日

102年06月30

日

101年06月30

日

代碼 會計科目 金 額 金 額 代碼 會計科目 金 額 金 額

0110
現金及約當

現金
37,891 22,155 71.03% 031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36,189,311 47,277,139 -23.45%

0320 應付款項 64,398 92,944 -30.71%

0330 存款及匯款 32,848 244,361 -86.56%

0150

公平價值變

動列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11,725,674 14,331,427 -18.18% 034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

負債
708,227 1,265,751 -44.05%

0360 央行及同業融資 - - -

0370 應付金融債券 - - -

0180
應收款項-

淨額
314,814 511,632 -38.47% 0380 特別股負債 - - -

0190
貼現及放款-

淨額
7,407,692 8,501,378 -12.86% 0385 應計退休金負債 - - -

0390 其他金融負債 - - -

0410 其他負債 65,720,555 37,549,862 75.02%

　負債合計 102,784,253 86,430,057 18.92%

0510 股本(營運資金) 250,000 250,000 0.00%

0220
固定資產-

淨額
1,103 3,297 -66.55% 　普通股 - - -

0230
無形資產-

淨額
　特別股 - - -

保留盈餘 1,721,958 1,235,923 39.33%

0260
其他資產-

淨額
218,829 19486 1023.01% 　法定盈餘公積 - - -

　特別盈餘公積 - - -

總公司權益其他項目 -38,643 -170 22631.18%

重估增值 - - -

累積換算調整數

庫藏股票

金融商品之未實現損益 -38,643 -170 22631.18%

　總公司權益合計 1,933,314 1,485,753 30.12%

資產總計 104,717,567 87,915,810 3026.20% 負債及總公司權益總計 104,717,567 87,915,810 19.11%

總經理：吳智明                      經理人：劉寧玲                 會計主管：蔣昶怡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 - -

19,274,199

412,236

44,840,000

-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
1,721,958 1,235,923 39.33%

資本公積 - - -

0522

0240
其他金融資

產-淨額
-

-
-

0200

持有至到期

日金融資產-

淨額

67,400,000 -50.31%

0210

採權益法之

股權投資-

淨額

- -

-

0170
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淨額
9,381,841 2175.84%

0160
附賣回票券

及債券投資
- - 0350

0130

存放央行及

拆借銀行同

業

8,229,723 -57.3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中華民國102年06月30日及101年06月30日

資產負債表

變動百分比

（%）

負債及總公司權益 變動百分比

（%）



（格式一~二）
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2年06月30日 101年06月30日

活期性存款 29,061 55546

活期性存款比率 100 23.09

定期性存款 0 185,000

定期性存款比率 0 76.91

外匯存款 3,319 947

外匯存款比率 11.42 0.39

註：一、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

                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存款÷全行

                外匯存款比率＝外匯存款÷存款總餘額。
           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三、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
           四、本表信託投資公司不適用



（格式一~三）
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2年06月30日 101年06月30日

中小企業放款 0 0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0 0

消費者貸款 0 0

消費者貸款比率 0 0

註：一、中小企業放款比率＝中小企業放款÷放款總餘額；
        消費者貸款比率＝消費者貸款÷放款總餘額。
    二、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三、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宅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車貸款
      、機關團體職工福利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不含信用卡循環信用）。



小計 合計 小計 合計
0100 利息收入 442,278 442,278 496,243 496,243 -10.87%

0200 減：利息費用 -123,432 -123,432 -165,352 -165,352 -25.35%

0300 利息淨收益 318,846 318,846 330,891 330,891 -3.64%

0400 利息以外淨收益 30,278 30,278 123,908 123,908 -75.56%

0410 手續費淨收益 -4,731 -4,731 -4,823 -4,823 -1.91%

042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1,907,454 1,907,454 -70,142 -70,142 -2819.42%

043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 - - -

044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 - - -

045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 - - - -

0470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 - -

0480 其他非利息淨損益 - - -

0600 放款呆帳費用 9940 9940 58,124 58,124 -82.90%

0700 營業費用 113,246 113246 89,887 89,887 25.99%

0710 用人費用 62143 62143 50,827 50,827 22.26%

0720 折舊及攤銷費用 1,017 1017 1,872 1,872 -45.67%

0730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50,086 50086 37,188 37,188 34.68%

0800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淨損） 225,937 225937 306,788 306,788 -26.35%

0900 所得稅（費用）利益 -5,271 -5271 -53,078 -53,078 -90.07%

繼續營業部門稅後淨利（淨損） 220,666 220666 253,710 253,710 -13.02%

停業部門損益 - - - - -

停業前營業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之淨額) - - - - -

處分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之淨額） - - - - -

列計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前淨

利（淨額）
- - - - -

非常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後之淨額) - - - - -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減除所得稅費用$

×××後之淨額）
- - - - -

普通股每股盈餘：

　繼續營業部門淨利（淨損）

　停業部門淨利（淨損）

　非常損益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本期淨利（淨損）

（格式二）

中華民國 102年及101年01月01日至06月30日   

總經理：吳智明 經理人：劉寧玲

25.45%

單位：新臺幣千

元

損　　益　　表

會計主管：蔣昶怡

175,904 175,904

198,873 -1041.53%

0500 淨收益 349,124 349,124

註：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本期淨利（淨損） 220,666 220,666

454,799 454,799 -23.24%

代碼 項　　　　　　　　　　　　目
本　　　期 上　　　期 變動百分

比（%）

0460 兌換損益 -1,872,445 -1,872,445 198,873



（格式三）

標準法

內部評等法

資產證券化

基本指標法

標準法/選擇性標準法

進階衡量法

標準法

內部模型法

    五、本表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不適用。

    三、銀行如有尚未攤銷完畢之出售不良債權損失者，應補充揭露各期

        四條及「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所計算之比率

    二、若有編製合併報表者，應併揭露合併資本適足率。

    四、本表於第1季及第3季得免予揭露。

註：一、資本適足率＝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該項比率係依銀行法第四十

        未攤銷餘額。         

資本適足率

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第二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第三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普通股股本占總資產比率

102年06月30日  101年06月30日

第一類資本

加權風險性資產

額

信用風險

作業風險

市場風險

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分析項目                                        年    度

自有資本
第二類資本

第三類資本

自有資本



（格式四）

逾期放款金

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備抵呆帳金

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逾期放款金

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備抵呆帳金

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0 0 0 0 0 0 0 0 0 0

0 7,562,652 0 67,141 0 0 8,432,505 0 61,2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擔保

無擔保

0 7,562,652 0 67,141 0 0 8,432,505 0 61,211 0

逾期帳款金

額

應收帳款餘

額

逾期帳款比

率

備抵呆帳金

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逾期帳款金

額

應收帳款餘

額

逾期帳款比

率

備抵呆帳金

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69,974 0 0 0

    總餘額。

業務別＼項目

                                       資產品質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月 102年06月30日 101年06月30日

企業金融
擔保

無擔保

消費金融

住宅抵押貸款

現金卡

小額純信用貸款

其他 0 0 0 0 0 0 0 0

放款業務合計

0 0

    履行而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

信用卡業務

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業務

註： 

二、逾期放款比率=逾期放款÷放款總額；信用卡逾期帳款比率=逾期帳款÷應收帳款餘額。

三：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放款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逾放金額；信用卡應收帳款備抵呆帳覆蓋率=信用卡應收帳款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逾期帳款金額。

四：住宅抵押貸款係借款人以購建住宅或房屋裝修為目的，提供本人或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所購(所有)之住宅為十足擔保並設定抵押權予金融機構以取得資金者。

一、逾期放款係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之列報逾期放款金額；信用卡逾期帳款係依94年7月6日金管銀（四）字

    第    0944000378號函所規定之逾期帳款金額。

五：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94年12月19日金管銀（四）字第09440010950號函規範且非屬信用卡、現金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六：消費金融「其他」係指非屬「住宅抵押貸款」、「現金卡」、「小額純信用貸款」之其他有擔保或無擔保之消費金融貸款，不含信用卡。

七：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業務依94年7月19日金管銀(五)字第094000494號函規定，俟應收帳款承購商或保險公司確定不理賠之日起三個月內，列報逾期放款。

八、應補充揭露下列事項：（一）各期「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以及（二）各期「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

九、應補充揭露下列事項：（一）各期「債務清償方案及更生方案依約履行而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以及（二）各期「債務清償方案及更生方案依約



年度

排名 集團企業名稱 授信總餘額
占本期淨值比例

(%)
集團企業名稱 授信總餘額

占本期淨值比例
(%)

1
WISTRON 

CORPORATION
1,502,533 77.72

Wingate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

687,428 46.27

2
ADVANCED 

SEMICONDUCT
1,218,360 63.02

日月光半導體製

造股份有限公司
607,248 40.87

3
ASIA CEMENT 

(CHINA)
901,520 46.63

TCC ChongQing 

Cement 

Company 

Limited

462,427 31.12

4
WINGATE 

OVERSEAS HOL
691,165 35.75

Cayman 

President 

Holdings 

Limited

448,322 30.17

5
JIANGYIN 

SULONG HEAT
540,912 27.98

Ray-Star 

System 

Solutions 

(Xiamen) Inc.

388,546 26.15

6

TCC 

CHONGQING 

CEMENT

464,898 24.05
欣興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
298,882 20.12

7
RAY-STAR 

SYSTEM SOLU
390,658 20.21

Zhenjiang 

Union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298,882 20.12

8
SHANGHAI 

STANDARD FO
300,507 15.54

Zhuhai 

Unicizers 

Industrial Co 

Ltd

298,882 20.12

9
ZHUHAI 

UNICIZERS IND
300,507 15.54

擎亞國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3,356 13.69

10
ZHENJIANG 

UNION CHEM
300,507 15.54

遠東新世紀股份

有限公司
130,085 8.76

註：一、依對集團企業授信總餘額排序，請列出非屬政府或國營事業之前十大集團企業。

        二、集團企業係指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六條之定義者。

        三、授信總餘額係指各項放款(包括進口押匯、出口押匯、貼現、透支、短放、短擔、應收證券融資、

                中放、中擔、長放、長擔、催收款項)、買入匯款、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應收承兌票款及保證款

                項餘額合計數。

102年06月30日 101年06月30日

（格式五~一）
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格式五~二）

股數
持股比

例

註：一、請依金融相關事業及非金融相關事業分別列示。
    二、凡本銀行、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及符合公司法定義之關係企業所持有之被投資公司現
        股或擬制持股，均應予計入。
    三、（一）擬制持股係指所購入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簽訂之衍生性商品契約(尚未轉換成股權持有者)，
              依約定交易條件及銀行承作意圖係連結轉投資事業之股權並作為本法第74條規定轉投資目的者，          

              在假設轉換下，因轉換所取得之股份。 

        （二）前揭「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係指依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規定之有價證券，如可轉換公司債
              、認購權證。
        （三）前揭「衍生性商品契約」係指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4號有關衍生性商品定義者，如股票選擇權。
    四、本表於第1季及第3季得免予揭露。
    五、本表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不適用。

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中華民國102年0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投資帳

面金額

期末持股

比率
擬制持

股股數

被投資公司名稱
所在地

區

主要營

業項目

本期認

列之投

資損益

本行及關係企業合併持股情形

備註現股股

數

合計



（格式五~三）（新增）

                                                                         單位：新臺幣千元

央行可轉讓定期

存單

持有至到期日之金

融資產
67,400,000 0 0 67,400,000 攤銷後成本 無

央行可轉讓定期

存單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0 0 0 0

攤銷後成本及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央行可轉讓定期

存單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8,000,000 7,618 0 7,992,382

攤銷後成本及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政府公債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1,680,414 2,373 1,678,041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政府公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00,050 22 100,028
攤銷後成本及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註：一、本表請填列適用財務會計準則第34號公報之金融商品。
    二、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三、結構型商品，係指結合固定收益商品（例如定期存款或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選擇權）的組合型
        式商品交易。
    四、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係指該類金融商品截至當季為止，期末帳列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
    五、其他金融商品請自行填列商品名稱並應註明其性質。
    六、衡量方法應說明該類金融商品係採用公平價值或攤銷後成本衡量。
    七、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

        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央行可轉讓定期

存單

債券

帳列餘額 衡量方法

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一）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投資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102年06月30日        

金融商品名稱 帳列之會計科目 原始投資成本 評價調整金額
累計減損金

額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其公

平價值產生之來源



中華民國102年0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利率有關契約 75,137,000 利率交換 -47,535 12,468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610,760 換匯換利 1,560 0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2,492,407 即期(Spot) 1,436                     1,589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0 遠期(Forward) 0 476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892,935 無本金交割(NDF) -             10,845 -12,927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69,193,113 換匯(investment swap) 1,002,146 1,415,924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70,100,053 換匯(trading swap) 351,431 581,372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12,583,117 選擇權 72,264 41,465 現金流量折現法

註：一、衍生性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二、本期評價損益係指衍生性金融商品於本年度截至當季為止，期末依公平價值評價產生之評價損益。
    三、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
        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項目 帳列餘額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其公

平價值產生之來源
名目本金餘額 帳列之會計科目 本期評價損益



投資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102年0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於集中或店頭市場交

易者
無

非於集中或店頭市場

交易者
無

政府債券 無

公司債 無

其他債務商品 無

證券化商品 無

結構型商品 無

其他 無

註：一、本表請填列適用財務會計準則第34號公報之金融商品。

            二、單筆原始投資金額折合新臺幣達3億元以上者，應單獨列示，並於註明該筆投資所屬之國家別。

            三、結構型商品，係指結合固定收益商品（例如定期存款或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選擇權）的

                       組合型式商品交易。

            四、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五、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係指該類金融商品截至當季為止，期末帳列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

            六、其他金融商品請自行填列商品名稱並應註明其性質。

            七、衡量方法應說明該類金融商品係採用公平價值或攤銷後成本衡量。

            八、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

                      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債券

其他

帳列餘額

（二）        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金融商品名稱
帳列之會計

科目

原始投資成

本

評價調整金

額
衡量方法

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累計減損金

額

採公平價值衡量

者其公平價值產

生之來源

股票



中華民國102年0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利率有關契約 102,220 利率交換 7,239 2,942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2,755 即期(Spot) 617                     1,340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0 遠期(Forward) 0 0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3,304,516 無本金交割(NDF)                  2,908 -1,448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5,534,958 換匯(investment swap) 41,571 41,951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0 換匯(trading swap) 0 -331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13,042,444 選擇權 -72,264 -41,465 現金流量折現法

註：一、衍生性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二、單筆衍生性商品交易帳列餘額折合新臺幣達3億元以上者，應單獨列示，並於註明該筆投資所屬之國家別。

三、本期評價損益係指衍生性金融商品於本年度截至當季為止，期末依公平價值評價產生之評價損益。

四、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
    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項目 名目本金餘額 帳列之會計科目 帳列餘額 本期評價損益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其公平價

值產生之來源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年月 102年06月30日 101年06月30日
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

銷損失之金額
0 0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註：請揭露本期及去年同期之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之金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由及金額

（請簡要述明案情，若有涉及人名或公司  

者，請以○○君或○○公司表示）

最近一年度負責人或職員因業務上

違反法令經檢察官起訴者
無

最近一年度違反法令經主管機關處

以罰鍰者
無

最近一年度缺失經主管機關嚴予糾

正者
無

最近一年經主管機關依銀行法第61

條之1規定處分事項
無

最近一年度因人員舞弊、重大偶發

案件或未切實依「金融機構安全維

護注意要點」之規定致發生安全事

故，其年度個別或合計損失逾五千

萬元者

無

其他 無

註：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

特殊記載事項



                                                單位：%

 102年06月30日  101年06月30日

稅前 0.25 0.36

稅後 0.248 0.3

稅前 11.79 23.5

稅後 11.52 19.43

63.21 55.79

註：一、資產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資產。
二、淨值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淨值。
三、純益率＝稅後損益÷淨收益。
四、稅前（後）損益係指當年一月累計至該季損益金額

項目

資產報酬率

淨值報酬率

純益率

獲利能力



（格式六~二）

項目項目 平均值 平均利率 平均值 平均利率

孳息資產

  存放央行 56,293,333 0.58 40,139,782 0.73

  拆放銀行同業及聯行 5,324,399 0.4 9,066,877 0.34

  貼現及放款 7,784,818 0.89 6,434,021 0.85

應收帳款-無追索權 0 0 40,389 2.06

付息負債

  活期存款 45,635 0.1 76,106 0.11

  定期存款 67,033 0.54 129,266 0.4

  可轉讓定期存單 0 0 1,732,348 0.66

  拆借銀行同業及聯行 81,859,751 0.51 55,653,403 0.34

註：一、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二、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露。

102年06月30日  101年06月 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格式七）

0至30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1年 超過1年

主要到期資金流入 116,622,440 24,338,567 15,839,476 29,047,031 47,256,825 140,541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118,557,538 20,316,713 36,014,943 47,093,362 13,057,997 2,074,523

期距缺口 -1,935,098 4,021,854 -20,175,467 -18,046,331 34,198,828 -1,933,982

註：本表僅含總行及國內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0至30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1年 超過1年

主要到期資金流入 3,618,876 95,462 78,103 0 41,000 81,503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3,552,426 1,064,632 850,502 1,085,483 0 208,092

期距缺口 66,450 -969,170 -772,399 -1,085,483 41,000 -126,589

註：一、本表係填報總行、國內分支機構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合計美金之金額，除非另有說明

                ，請依帳面金額填報，未列帳部分不須填報（如計畫發行可轉讓定存單、債券或股票等）。

           二、如海外資產占全行資產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應另提供補充性揭露資訊。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中華民國102年0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美金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美金千元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格式八~一）

項目 1至90天（含） 91至180天（含） 181天至1年（含） 超過1年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24,704,239 17,762,465 38,451,116 2,542,361 83,460,181

利率敏感性負債 1,025,742 0 0 0 1,025,742

利率敏感性缺口 23,678,497 17,762,465 38,451,116 2,542,361 82,434,439

182,023

                   8,136.57 

                     45,287.92 

註：一、本表係填寫總行及國內外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二、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三、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指新臺幣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

                     感性負債）。

           四、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項目 1至90天（含） 91至180天（含） 181天至1年（含） 超過1年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247,089 0 41,000 45,314 333,403

利率敏感性負債 2,304,764 1,085,483 0 0 3,390,247

利率敏感性缺口 -2,057,675 -1,085,483 41,000 45,314 -3,056,844

0

9.83

0.00

註：一、本表係填報總行及國內分支機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海外分支機構合計美金之金   額，不包括或有資

                       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二、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三、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指美金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

                        性負債）。

           四、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淨值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新臺幣）

中華民國102年0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美金）

       單位：美金千元，％

淨值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格式八~二）

原幣 折合新臺幣 原幣 折合新臺幣
1.USD1,646 1.49,463 1.USD10,547 1.20,359

2.CNH4,581 4.22,451 2.SGD73 2.7,148

3.CAD289 5.8,315 3.AUD105 3.5,019

4.HKD2,132 4.8,260 4.HKD1,012 4.3,900

5.JPY13,883 5.4,221 5.JPY155,064 5.1,853

註：  一、主要外幣係折算為同一幣別後，部位金額較高之前五者。
二、主要外幣淨部位係各幣別淨部位之絕對值。
三、本表信託投資公司不適用。

102年6月30日 101年6月30日

主要外幣淨部位 (市場風險)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主要外幣淨部位



（格式九）          

             新加坡華僑銀行（公司）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

及原因

一、銀行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銀行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之方式

（二）銀行掌握實際控制銀行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

制者名單之情形

（三）銀行建立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牆情形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行設置獨立董事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之情形

三、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行設置獨立監察人之情形

（二）監察人與銀行之員工及股東溝通之情形

四、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五、資訊公開

（一）銀行架設網站，揭露財務業務及本行公司治理資訊之情

形

（二）銀行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站、指定

專人負責銀行資訊之蒐集及揭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人說明

會過程放置銀行網站等）

六、銀行設置提名或薪酬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註：一、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
        參考範例」之規定。

 二、應敘明風險管理政策、風險衡量標準及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之公司治理執行情形。

      三、所稱公司治理自評報告，係指依據公司治理自評項目，由公司自行評估並說明，各自評項目中目前公司運作及執行
       情形之報告。
   四、本表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不適用。

九、其他有助於瞭解本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董事出席及監察人列席董事會狀況、風險管理政策及風

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消費者保護或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銀行（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

險之情形等）：

十、如有公司治理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者，應敘明其自評（或委外評鑑）結果、主要缺失（或建議）事項及改善

情形：

七、請敘明本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差異情形及原因：

八、請敘明本行對社會責任（如人權、員工權益、環保、社區參與、供應商關係、監督及利害關係權利等）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社會責

任情形：


